附件:1 

申报浙江省（2013—2014年度）教科研先进名额分配
一、重视教科研先进单位 
	  分 
配 
名额 
	杭州 
	宁波 
	温州 
	金华 
	台州 
	绍兴 
	嘉兴 
	湖州 
	衢州 
	丽水 
	舟山 
	义乌
	合计 

	
	6 
	6 
	6 
	4 
	4 
	4 
	3 
	3 
	2 
	2
	1 
	1
	42


  
二、教科研先进集体 
	  分  配 
名额 
	杭州 
	宁波 
	温州 
	金华 
	台州 
	绍兴 
	嘉兴 
	湖州 
	衢州 
	丽水 
	舟山 
	义乌
	合计 

	
	15 
	15 
	15 
	12 
	12 
	12 
	10 
	10 
	7
	7 
	3 
	2
	120


  
三、教科研先进个人
	  分 
配 
名额 
	杭州 
	宁波 
	温州 
	金华 
	台州 
	绍兴 
	嘉兴 
	湖州 
	衢州 
	丽水 
	舟山 
	义乌
	合计 

	
	25 
	25 
	25 
	20 
	20 
	20 
	15 
	15 
	11
	11
	4 
	2
	193


 
